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医保管理自查自纠服务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医保管理自查自纠服务
二、采购资格要求
1、供应商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及法人主体；
2、参与该项目的供应商近五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
3、参与该项目的供应商近五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以及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限期内的情况；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采购，不允许转包、分包。
三、采购项目建设要求
（一）服务目标
根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和《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公安厅卫生健康委转发国家医保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粤医保发〔2021〕25号）等文件要求，我院（以下称：采购人）拟委托第三方服务公司对我院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的医保费用使用等情况开展第三方评估分析，形成对应的情况分析报告。
对涉及的临床诊断、药品、医用耗材、诊疗服务项目、财务、进销存数据等进行评估分析，对采购人医院存在的医保管理风险点进行评估分析并出具自查自纠服务检查结果报告，检查结果报告将包括医疗费用情况、存在问题，涉及金额、整改措施和建议等方面。
     （二）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采购人医院医疗服务行为和费用情况；
2、采购人医院药品和医用耗材进销存情况；
3、采购人医疗收费及诊疗规范情况；
4、采购人中医、康复理疗项目开展情况；
其中医疗异常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是否存在无指征住院、分解住院等情况；
（2）是否存在违反诊疗规范过度诊疗、过度检查或者提供其他不必要的医药服务等情况；
（3）是否存在超标准收费、重复收费、分解项目收费的情况；
（4）是否存在虚构医药服务项目收费的情况；
（5）是否存在药品、医用耗材出入库记录与购进的数量、规格、型号不符，实际低值高套、少用多记等情况；
（6）是否存在将不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药项目费用纳入医疗保障基金结算等情况；
（7）是否存在中医、康复理疗项目实际操作违反诊疗规范等情况；
（8）数据条件允许情况下，检查是否存在自费率超出控制标准及住院费用增长超过平均增长率等情况；
（9）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
（3） 项目要求
1、供应商组建服务检查团队，现场检查团队成员必须由具备省级或省级以上飞行检查经验的人员组成，成员人数要求5名或以上人员。
2、供应商检查团队要以医院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的医疗业务大数据为抓手，结合医保规则评估分析数据，现场核查病历、费用清单等，查找违规单据、可疑单据、虚假就医、不合理诊疗等问题；到院走访病人、医护人员，找出药品等管理不规范行为；到院查对医院账目流水，进销存记录等，找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对医院的医药服务行为和医药费用进行现场检查；走访中医理疗开展科室，找出违反诊疗规范的情况；在现场检查中查找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
3、供应商检查团队对采购人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院内数据进行统计，对涉及的临床诊断、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财务、进销存数据以及医院医保管理风险点等进行梳理、评估、统计、分析，并于2023年6月20日前形成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最终的医保管理自查自纠服务检查报告，报告中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医疗费用情况、存在问题、涉及金额要出具明细报表，并提出整改措施、建议等方面的持续改进方案。
4、检查完成后，由采购人组织相关临床科室、三目管理科室、医保科、财务科、收费等参与的检查反馈会议，由检查团队成员详细通报检查中发现的违规问题、整改措施，并热情、耐心做好现场科室人员的答疑。
四、报价要求：
报价须是完成该项目的一切费用总和，包括但不仅限于所需设备、软件、人力资源、餐饮、培训、人力成本以及国家规定的各项税费等。 
5、 付款方式
[bookmark: _GoBack]成交供应商于2023年6月20日前提交《自查自纠服务检查结果报告》后，向甲方提出验收申请，《自查自纠服务检查结果报告》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提供合同全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甲方确认发票无误后30天内支付该笔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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